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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553 号 

 

 

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你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、2022 年 8 月 5 日晚间披露《关于

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》（公告编号分别为

2022-049、2022-068，以下简称“回函”），我部在对回函的审查中关

注到以下情况，请你公司予以补充说明： 

1. 回函显示，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，你公司前期出售深圳湾 

科技园办公楼已收回款项 24,751 万元。你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8 月过

户剩余 12 套房产并收回剩余房款 17,007 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截至回

函日剩余房产的具体过户情况及款项回收情况，实际进度是否慢于计

划进度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原因、购买方支付能力、后续安排，并说

明房产出售事项是否存在其他风险及其对你公司资金状况、现金流的

潜在影响。 

2. 回函显示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短期银行借款为 

75,200 万元。你公司于 2022年 1月至 7月净偿还短期银行借款 24,600

万元，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，你公司短期银行借款余额为 50,600

万元，其中 14,100 万元预计于 2022 年 8 月偿还。 

    （1）请你公司以表格形式分别逐笔列示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、

2022 年 7 月 31 日的账面短期银行借款的发生时间、债权人、金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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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期时间、偿还情况（含时间、金额、是否按时偿还）、计划偿还时

间及具体资金来源、是否需要提前偿还、是否存在逾期风险等信息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回函日取得的银行授信具

体情况，包括银行名称、授信金额、授信期限及条件、授信使用情况

及使用计划等，并结合短期银行借款净偿还的相关背景说明是否存在

银行抽贷、断贷、拒绝续贷的情形，如是，请具体说明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说明截至回函日是否存在供应商货款、员工工资

等其他大额债务或必要开支，如是，请具体说明债务或开支情况及支

付安排。 

3. 你公司前期披露的业绩预告显示，预计 2022 年上半年实现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3,500 万元至-5,200 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

2022 年上半年预计亏损的具体原因及亏损是否可能持续，你公司持

续经营能力是否已经或者即将发生重大不利变化。 

4. 请你公司综合考虑日常生产经营情况、房产过户及款项回收

情况、投资者索赔诉讼赔偿金额支付进度及支付计划、银行借款还款

计划、银行授信取得情况等影响现金流的主要因素，逐月编制 2022

年度预计现金流量表并详细说明每个项目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、依据，

在此基础上分析你公司偿债能力、资金链紧张程度及其对持续经营能

力的影响，以及你公司是否可能出现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，并详

细说明你公司认为公司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已消除的原

因及合理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请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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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并详细说明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，在 2022 年 8 月 24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2 年 8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